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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工作场所辐射防护

与安全要求

(201 年 月 日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发布)

本导则自201 年 月 日起实施

本导则由国家核安全局负责解释

本导则是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采用不同于本

导则的方法和方案，但必须证明所采用的方法和方案至少具

有与本导则相同的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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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目的

为了规范医疗机构核医学工作场所的建设，加强医疗机构开展核医学实践的

辐射防护与安全管理，制订本导则。

1.2 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医疗机构将放射性药物用于临床核医学诊疗及其实验研究过

程中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

1.3 引用标准或文献

GB 1887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11930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

EJ 380开放型放射性物质实验室辐射防护设计规范

GBZ 120临床核医学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WS 533 临床核医学患者防护要求

GB 18466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关于发布《放射性废物分类》的公告 （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公告 2017年第 65号）

1.4 术语名词

1.4.1 核医学 nuclear medicine 是研究核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及其理论的学

科。即应用放射性核素或放射性药物，诊断、治疗疾病以及进行医学研究的学科。

1.4.2 临床核医学 clinical nuclear medicine 将放射性核素或放射性药物用

来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一门学科。

1.4.3 放射性药物 radiopharmaceutical 用于疾病诊断、治疗或医学研究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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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核素制剂或其标记化合物，亦称放射性药品。

1.4.4医用放射性废物 medical radioactive waste 在从事放射性核素的医学实

践中产生的放射性比活度或放射性浓度超过国家有关规定值的液体、固体和气载

废物。

2 总则

2.1 一般要求

2.1.1 开展核医学实践的医疗机构应对其辐射防护与安全全面负责，保障辐

射工作人员、患者、陪护人员以及公众的健康与安全。

2.1.2 应对拟开展的核医学实践进行正当性判断，如果该实践活动被判定为

非正当性，应严格禁止实施。

2.1.3 医疗机构在规划、设计、建设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和开展核医学实践的

过程中，均应使辐射安全与防护最优化，使得核医学实践涉及的相关个人受照剂

量的大小、受到照射的人数和受到照射的可能性均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的

水平，并满足GB18871的规定。

2.1.4 开展核医学实践的工作场所，应按照GB18871的规定，根据放射性核

素的日等效最大操作量实行分级管理。

2.1.5 应按照GB18871的规定，对开展核医学实践的辐射工作场所划分出控

制区和监督区，合理布局工作场所，规划好人流、物流路径，妥善收集、处置和

管理产生的放射性废物。

2.1.6 应对开展核医学实践的工作场所和周围环境进行定期的监测和评估，

证明为减少现有的或未受监管控制的辐射危险而采取的防护行动的合理性，并使

这些行动达到最优化。

2.1.7 开展核医学实践的医疗机构应制定恰当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做好辐

射事故应急准备和响应工作安排，有效防范辐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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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辐射工作场所分级

应按照 GB18871 的规定，将核医学工作场所按放射性核素日等效最大操作

量的大小分为甲级、乙级和丙级。核医学工作场所分级的具体方法见附录 A。

2.3 辐射工作场所分区

2.3.1 应按照 GB18871的要求将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划分出控制区和监督区，

并进行相应的管理。不同的核医学科工作场所之间应有物理隔离，不与其他工作

场所的控制区和监督区交叉或共用。同一个工作场所的工艺流程应连续完整，并

有相对独立的辐射防护措施。

2.3.2 核医学工作场所的控制区主要包括回旋加速器机房、放射性药物贮存

室、放射性药物分装或准备室、给药室、给药后候诊室、显像室、核素病房、给

药后患者的专用卫生间、放射性废物暂存库等区域。

2.3.3 核医学工作场所的监督区主要包括登记室、给药前候诊区、医护人员

办公室、控制室、医护人员卫生间、更衣室、去污淋洗间等区域。

2.3.4 控制区的入口应设置规范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及标明控制区的标志，

监督区入口处的适当地点应设立标明监督区的标志。

2.4 剂量限值与剂量约束值

2.4.1 剂量限值

核医学工作医护人员职业照射剂量限值应符合 GB18871 附录 B的 B.1.1 规

定，核医学实践使公众成员所受到的剂量照射限值应符合 GB18871 附录 B 的

B.1.2规定。

2.4.2 剂量约束值

应根据辐射防护最优化的原则制定核医学实践所致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的

剂量约束值，并获得审管部门的批准。

（1）一般情况下，职业照射的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5mSv/a；

（2）公众照射的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0.1mS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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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剂量约束值为内外照射之和，年均剂量约束值不可作任何追溯性平均。

考虑到核医学实践既有外照射，又可能存在内照射，其辐射剂量应满足

HP+HI≤DL （式中 HP为实践过程中外照射所致的个人有效剂量，HI为吸入放射

性核素所致的内照射剂量，DL为剂量约束值）。

（4）对患者的探视、慰问者所受的照射加以约束，使他们在患者诊断或治

疗期间所受的剂量不超过 3mSv，探视摄入放射性物质患者的儿童所受剂量小于

1 mSv。

2.4.3 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核医学工作场所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按照 GB18871附录 B2的规定执行。

2.4.4 导出浓度（DAC）

核医学工作场所（职业照射）和排风口（公众照射）空气中允许的单一核素

导出限值和吸入量限值见附录 B。

2.5 放射性废物排放限值

2.5.1放射性废水

核医学工作场所放射性废水的排放要求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GB18466）的规定，即衰变池出水口废水的总α不大于1 Bq/L、总β不大于10

Bq/L。

使用碘-131治疗甲癌的核医学废水，衰变池出水口碘-131的活度不超过1000

Bq/L（或总排口碘-131的活度不大于10Bq/L）。

2.5.2 放射性废气

核医学工作场所放射性废气排放的要求按附录 B执行。

2.5.3 放射性固体废物

经审管部门确认或批准，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不大于附录 C所示清洁解

控水平推荐值的废物，按解控废物（医疗垃圾）处理；废物中含有多种核素时，

应按附录中的公式判断能否被解控。

不能按解控废物处理的固体废物应该按照放射性废物处理的相关规定予以

整备、收集，并送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放射性废物包装体外的表面剂量率应不

超过 0.1mSv/h，表面污染水平α<0.04 Bq/cm2、β<0.4 Bq/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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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服药患者出院要求

为确保放射性核素治疗患者出院后，不至于使接触患者的家庭成员及公众超

过相关的剂量约束或剂量限值，出院患者体内核素的含量应不超过附录 D 表中

的规定。

3 选址和平面布局

3.1 选址

3.1.1 原则上不宜在居民小区内建设核医学工作场所。与其他的居民区、商

业区或工业区毗邻时，核医学工作场所应设在单独的建筑物内，或集中于无人长

期居住的建筑物的一端或一层，设置相应的物理隔离和单独的人员和物流通道。

3.1.2 医疗机构内部的核医学工作场所应设置在院区最大可能风向的下风向

一侧，不得毗邻妇产科、儿科、食堂等部门，并与非放射性工作场所有明确的分

界隔离。

3.2 平面布局

3.2.1 核医学工作场所应合理布局，治疗场所和诊断场所应相对分开布置；

同一工作场所内应根据诊疗流程合理设计各功能区域的布局，控制区应相对集

中，尽量减小放射性药物、给药后患者和放射性废物的活动范围。

3.2.2 核医学工作场所应设立相对独立的工作人员、患者、放射性药物和放

射性废物通道。工作人员通道和患者通道分开，尽量不交叉不重叠，减少给药后

患者对其他人员的照射。放射性药物和放射性废物运送通道应尽可能短捷，且与

人员通道分开，并设置单独的出入口。如果工作场所由于建筑结构原因，无法利

用空间将人流、物流完全分开时，应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在时间上确保将人流、

物流分开。

3.2.3 核医学工作场所宜采用单向门禁系统，控制无关人员进入辐射工作场

所和给药后病人的随意流动，避免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不必要的照射。控制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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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应设立卫生通过间，为工作人员和患者提供必要的可更换衣物、防护用品、

冲洗设施和表面污染监测设备。控制区内应设有给药后患者的专用卫生间。

4 工作场所的安全与防护

4.1 密闭和通风要求

4.1.1 核医学工作场所应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工作场所的气流组织应遵循

自清洁区向监督区再向控制区的流向设计，保持工作场所负压，以防止工作场所

放射性气体交叉污染。

4.1.2 使用回旋加速器制备放射性药物的工作场所应设有单独的通风系统，

加速器自屏蔽区内应有单独排气管道，并相对加速器室呈负压状态。

4.1.3 从事甲癌治疗的碘-131病房应设有单独的通风系统，病房的门窗应有

密闭措施，保持治疗病房内的负压，病房的空气应经单独的排气管道有组织排放。

4.1.4甲级、乙级核医学工作场所以及操作挥发性放射性核素的工作场所应

在手套箱、通风柜等密闭设备中合成、分装放射性物质，防止放射性液体泄漏和

放射性气体及气溶胶逸出。手套箱、通风柜等密闭设备应设计专用的排风系统，

并在密闭设备的顶壁安装活性炭或其他专用过滤装置。过滤装置前后应留取样

口，以确定过滤效果。

4.1.5通风柜应有足够的通风能力。制备放射性药物的回旋加速器工作区域、

从事甲癌治疗的碘-131 病房以及设有通风柜等场所的专用排气系统的排气口应

高于本建筑物屋顶。工作场所内和排风口的空气中放射性核素浓度应满足本标准

设定的空气导出浓度（DAC）的要求。

4.1.6 使用氙-133从事放射性诊断的工作场所，应具备回收患者呼出气中氙

-133的装置，不可直接排入大气中。

4.2 上下水要求

4.2.1 核医学工作场所应设有放射性废水衰变池，衰变池的容积应充分考虑

放射性药物的半衰期、日常核医学诊疗及研究中预期产生的废水量以及事故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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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清洗需要。

4.2.2 放射性核素操作间的清洗池，放射性核素治疗病房的淋浴间、盥洗水

盆和卫生间，给药后患者的专用卫生间，控制区出口卫生通过间的清洗池，事故

应急时清洗的下水系统，均应通过专设的下水管道接入衰变池。

4.2.3 核医学工作场所的上水需配备洗消处理设备（包括洗消液）。控制区和

卫生通过间内的淋浴间、盥洗水盆、清洗池等应选用脚踏式或肘式开关，以减少

场所内的设备污染。头、眼和面部宜采用向上冲淋的流动水。

4.2.4 放射性废水收集的管道走向、阀门和管道的连接应设计成尽可能少的

死区，下水道宜短，大水流管道应有标记，避免放射性废水集聚，便于检测和维

修。

4.2.5 当核医学工作场所的上水管道与放射性废水管道平行敷设时，它们之

间的距离，一般不应小于 3m，其标高应高于放射性废水管道。当交叉敷设时，

应设在放射性废水管道的上方，距离至少大于 1m，且交叉处应避开放射性废水

管道的焊缝并给废水管道加套管隔离。

4.3 核医学工作场所设备/设施要求

4.3.1 核医学工作场所的放射性核素操作设备的表面、工作台台面等平整光

滑，室内地面与墙壁衔接处应无接缝，易于清洗、去污。

4.3.2 操作放射性药物应在衬有吸水纸的托盘内进行，应为从事放射性药物

操作的工作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配备要求参考附录 E。放射性药物给药器

应有适当的屏蔽，给药后患者候诊室内、核素治疗住院病房的床位旁边应设有铅

屏风等屏蔽体，以减少对其他患者和医护人员的照射。

4.3.3 放射性药物的分装操作应采用自动分装方式，碘-131给药操作宜采用

自动或遥控给药方式。

4.3.4 应为核医学工作场所内部放射性物质运输配备有足够屏蔽的储存、转

运等容器，容器表面应设置电离辐射标志。

4.3.5 操作放射性药物的控制区出口应配有表面污染监测仪器，从控制区离

开的人和物品均应进行表面污染检测，如表面污染水平超出控制标准，应采取相

应的去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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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粒籽源手术场所应配备辐射监测仪器，手术结束后应对手术区域进行

检测，以排除粒籽源在手术植入过程中的遗漏。

4.3.7 非自屏蔽结构的回旋加速器机房应设置门机联锁装置，机房内应设置

紧急停机开关、紧急开门按键，应安装固定式剂量率报警仪。机房门口应有声光

提示装置和工作状态指示灯，并与加速器联锁。

4.3.8 扫描机房外门口上方应设置工作状态指示灯。

5 屏蔽要求

5.1 任何可能对工作人员产生外照射危害的辐射源均应考虑屏蔽。设计屏蔽

层时，应按照可能操作的最大放射性活度、最危险的距离和可能工作的最长时间

进行计算。

5.2 设计核医学工作场所墙壁、地板及天棚的屏蔽层时，除应考虑室内的辐

射源外，还要考虑相邻区域存在的辐射源影响以及散射辐射带来的照射。

5.3 回旋加速器机房电缆、管道等核医学工作场所的排风管道、上下水管道、

电缆管道等穿过屏蔽体时，应采用 S型或折型穿过墙壁，并进行屏蔽补偿，确保

满足屏蔽体墙外的防护要求。防护门、防护窗与墙体连接处应进行有效搭接，避

免出现防护薄弱环节。

5.4 距核医学工作场所各控制区房间防护门、观察窗和墙壁外表面 30cm处

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小于 2.5  μSv /h，如屏蔽墙外的房间为人员偶尔居留的设

备间等区域，其周围剂量当量率应小于 10μSv /h。

5.5 放射性药物合成和分装的箱体、通风柜、注射窗等设备应设有屏蔽结构，

以保证设备外表面 30cm处（人员操作位）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小于 2.5  μSv /h。

5.6 固体放射性废物收集桶、曝露于地面致使人员可以接近的放射性废液收

集罐体和管道应包裹有屏蔽材料，以保证其外表面 30c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小

于 2.5  μSv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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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放射性废物的管理

6.1 一般要求

6.1.1 应根据核医学实践中产生废物的形态及其中的放射性核素种类、半衰

期、活度水平和理化性质等，按《放射性废物分类》的要求将放射性废物进行分

类收集和分别处理。

6.1.2 应按照废物最小化的原则区分放射性废物与解控废物，不可混同处理，

应尽量控制和减少放射性废物产生量。

6.1.3 如果经审管部门确认或批准，凡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小于或等于附录

C所示清洁解控水平推荐值的放射性废物，按解控废物处理。

6.1.4 核医学实践中产生的短寿命放射性废物，应尽量利用贮存衰变的方法

进行处理，待废物的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降至解控水平后，申请实施解控。不能

解控的放射性废物，应送交有资质的放射性废物收贮或处置单位进行处理。

6.1.5 应建立放射性废物的产生、收集、存贮、排放、监测的管理台账，做

好记录并存档备案。

6.2 固体放射性废物的管理

6.2.1废物收集

（1）应按照放射性废物分类的要求，将废物按照可燃与不可燃、可压实与

不可压实、有无病原体毒性，分开收集。

（2）固体放射性废物应收集于具有屏蔽结构和电离辐射警示标志的专用废

物桶。废物桶内应放置专用塑料袋直接收纳废物，应尽量使用有脚踏式开关的废

物收集桶。

（3）对注射器和碎玻璃器皿等含尖刺及棱角的放射性废物，应先装入利器

盒中，然后再装入废物桶。

（4）放射性废物包装袋外的表面污染水平和表面剂量率应满足 2.5.3 的要

求，每袋重量不超过 10  kg。装满废物的塑料袋应密封，及时转送至放射性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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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暂存间存储。

6.2.2 固体放射性废物的存储

（1）预期产生少量放射性废物和利用贮存衰变的方式处理放射性废物的单

位，经审管部门批准可以将其废物暂存在许可的场所和专用的容器中。储存时间

和总活度不得超过审管部门批准的限制要求。

（2）放射性废物储存场所应具备自然通风或安装通风换气装置，放射性废

物中含有易挥发放射性核素的，通风换气装置应有专用的排风管道。废物暂存间

应按照控制区管理，入口处应配置电离辐射警示标志，采取有效的防火、防丢失、

防射线泄漏的措施。

（3）废物暂存间内应设置专门容器用于盛放固体放射性废物袋（桶），不同

类别的废物应分开存放，合理有序，易于取放。盛放废物的容器表面应注明废物

所含核素的名称、废物的类别、入库日期等信息，并做好登记记录。

（4）含有放射性的实验动物尸体或器官，应装入废物袋后存放至专用冰柜

内，并做好屏蔽防护。

（5）废物暂存间内不得存放易燃、易爆、腐蚀性物品。

6.2.3 固体放射性废物处理

（1）极短寿命的固体放射性废物在暂存间内存储时间超过 10个半衰期后，

可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符合附录 C清洁解控水平的，经审管部门

确认或批准后，按解控废物（医疗垃圾）处理。

（2）不能按解控废物处理的固体放射性废物，应该按照相关规定整备后送

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3）固体放射性废物的存储和处理应安排专人负责，并建立废物存储和处

理台账，详细记录放射性废物的核素名称、重量、入库日期、解控或送贮日期、

责任人员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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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放射性废液的管理

6.3.1 核医学工作场所应设置有推流式或槽式放射性废水衰变池，收集放射

性药物操作间、放射性核素治疗病房、给药后患者专用卫生间、控制区出口卫生

通过间等场所产生的放射性废水和事故应急时清洗产生的放射性废水。衰变池应

合理选址，其场所应设为控制区并与其他区域实现物理隔离，在显著位置设置电

离辐射警示标志。衰变池池体应坚固、耐酸碱腐蚀、无渗透性、内壁光滑和具有

可靠的防泄漏措施。

6.3.2 核医学工作场所放射性药物标记、分装、注射后的残留放射性废液和

含放射性核素的有机闪烁废液，应收集于专用的容器中。含有长半衰期核素的放

射性废液，应单独收集存放。盛放放射性废液的容器表面应设有电离辐射警示标

志。

6.3.3 经衰变池和专用容器收集的放射性废液，在暂存时间超过 10个半衰期

后，可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废液进行检测，符合 2.5.1要求的，经审管部门

确认或批准后，按照 GB 18871 中 8.6.2 规定的方式进行排放，每次排放应作记

录并存档。

6.3.4 槽式放射性废液衰变池（罐）

（1）含碘-131治疗病房的核医学工作场所应设置槽式废液衰变池（罐）。

（2）槽式废液衰变池（罐）应由污泥池和槽式衰变池组成，衰变池本体设

计为 2组或以上槽式池体（罐体），交替储存衰变和排放废液。衰变池的池底应

设计为坡底并向出水口倾斜。在废液池或罐体上，分别预设取样口。

（3）废液衰变池（罐）应配置有液面高度显示、超限溢流、废液进出水阀

门自动/人工切换装置，应提供多级库存容量显示及声、光报警装置，防止废液

溢出。

（4）槽式废液衰变池（罐）内应配置铰刀型潜污泵、高压水枪冲洗装置、

电动和手动控制电动蝶阀，用于池体冲洗，防止污泥硬化淤积或堵塞进、出水口。

（5） 槽式废液衰变池（罐）应设置有过滤的沼气排放管道，防止废液衰变

池（罐）超压。废液衰变池（罐）所在场所配置通风换气装置。

6.3.5 推流式放射性废液衰变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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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医学诊断和门诊碘-131 治疗场所，应设置推流式放射性废液衰变池。

（2）推流式衰变池应包括污泥池、推流式衰变池和检测池。应采用有效措

施确保放射性废液经污泥池过滤沉淀固形物，推流至衰变池，衰变池本体分为

3-5级分隔连续式衰变池，池内设导流墙。

（3）污泥池池底配置有内置式高压水枪冲洗装置，防止污泥硬化淤积。

6.4 放射性气体废物的管理

6.4.1 放射性气体废物的排放应按照 2.5.2和 4.1的要求执行。

6.4.2 应定期检查通排风系统过滤净化器的有效性，及时更换失效的过滤器。

更换下来的过滤器按放射性固体废物进行收集、处理。

6.4.3 应定期在放射性废气排放口进行气体采样和监测，保证放射性气体废

物的排放满足相关要求。

7 监测

7.1 一般要求

7.1.1开展核医学诊疗实践的医疗机构应具备相应辐射监测能力，配备合格

的测量人员及测量设备，按照 GB18871、GB8999、GB5294、HJ/T61 的有关规

定制定监测计划并落实。

7.1.2 所有辐射监测记录应建档保存，测量记录应包括测量对象、测量条件、

测量方法、测量仪器、测量时间和测量人员等信息。

7.1.3 应定期对辐射监测结果进行评价，提出改进辐射防护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每年需将有相应检测资质机构出具的检测结果向审管部门报告，日常监测中

发现异常情况应查找原因并及时报告。

7.2 工作场所监测

7.2.1应根据使用放射性核素种类、数量和操作方式，对核医学工作场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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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照射剂量率水平、空气中放射性核素浓度和表面污染水平进行监测。

7.2.2 核医学工作场所的外照射剂量率水平的监测点位应包含控制区和监督

区所有工作人员和公众可能居留的有代表性的点位和存有放射性物质的装置/设

备的表面；工作场所表面污染水平的监测点位应包含涉及放射性核素操作的工作

台面、设备表面、墙壁和地面，给药后患者候诊室和放射性核素治疗场所的座椅、

台面、洗手池、床面、墙壁和地面等可能污染的位置，放射性废物桶和包装袋表

面，工作人员和患者的手、皮肤暴露部分及工作服、手套、鞋、帽等；工作场所

的空气中放射性核素浓度的监测点位应包含回旋加速器室、放射性药物合成、淋

洗、分装室，碘-131核素给药场所、给药后患者候诊室、观察间和病房等，放射

性废物暂存间等可能产生放射性气体的场所。

7.2.3 核医学工作场所辐射监测的频次应执行 GB11930附录 A的要求。

7.3 流出物监测

7.3.1 核医学工作场所放射性流出物应按照 2.5规定的限值实施受控排放，

排放前对流出物的放射性核素成分、浓度和总活度进行监测。

7.3.2 核医学工作场所应至少每季度在排风口对气态流出物进行取样监测，

使用碘-131 等挥发性放射性核素开展放射治疗的甲级场所应对气态流出物进行

连续在线监测。

7.4 环境监测

开展核医学实践活动的医疗机构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根据操作的放射

性核素的种类、性质、数量和排放形式对工作场所周围环境的外照射剂量率水平

和空气、土壤、水体中的放射性核素浓度进行监测，监测频次应不少于 1次/年。

7.5 个人剂量监测

7.5.1 核医学工作场所的工作人员应佩戴个人剂量计，对个人外照射剂量进

行监测，对于从事放射性药物分装、给药工作等近距离操作放射性核素的工作人

员，还应对手部和眼晶体受照剂量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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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操作大量气态和挥发性放射性物质的工作人员，如开展碘-131核素治

疗工作的工作人员，应进行个人内照射监测。

7.5.3 个人剂量监测档案应妥善保存，保存时间应不少于个人停止放射性工

作后 30年。

8 辐射安全管理

开展核医学实践活动的医疗机构应成立辐射防护与安全管理机构，制定健全

的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职责、操作规程、辐射防护与安全制度、安全保

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人员培训制度、放射性废物管理制度等，制定辐射

监测方案和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建立放射性药物和放射性废物台帐，做到帐物相

符。从事核医学诊疗工作的医护人员应按照法规要求进行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

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

9 辐射事故应急

9.1 开展核医学实践活动的医疗机构应成立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机构，制定辐

射事故应急预案，开展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响应和演练工作。

9.2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应急响应机构和职责分工、可

能出现的事故情形和应急响应措施、应急物资准备、辐射事故调查和报告等。

9.3 核医学工作场所应配备辐射事故应急箱，应急箱内应有鞋套、手套、防

护服、用于人员皮肤去污和场所去污的专门材料、擦拭溅出物的吸收物质、电离

辐射警告标识、便携式监测设备及装有废物袋、带子、标签和铅笔的袋子。应急

物资应定期检查，及时更换过期物件，保证应急时能够正常使用。

9.4 发生辐射事故后，现场工作人员应当立即向应急机构报告事故情况，由

应急机构启动事故应急预案，并按法规要求向监管部门报告。发生放射性污染事

故的，应及时封锁现场，疏散现场无关人员开展污染场所的检测和清污工作；对

受到放射性污染和意外照射的人员，应在清除污染后迅速安排医学检查，根据需

要实施医疗救治；发生放射性物质丢失、被盗的，还应向公安部门报告，并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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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门立案追查。事故应急响应结束后应做好事故总结，并将总结报告按法规

要求上报监管部门。

9.5 应定期组织辐射事故应急培训、应急演练和应急预案的评估和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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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核医学工作场所的分级

A1 核医学工作场所的分级

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非密封

源工作场所分级的要求，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分为甲、乙、丙 3级。分级

标准见表 A1。
表 A1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的分级

级别 日等效最大操作量/Bq
甲 > 4×109

乙 2×107 ~ 4×109

丙 豁免活度值以上~ 2×107

A2 放射性核素的日等效最大操作量的计算

放射性日等效最大操作量等于放射性核素的实际日最大操作量（Bq）与该

核素毒性组别修正因子的积除以与操作方式有关的修正因子所得的商。其计算公

式为：

状态修正因子性物质操作方式与放射

毒性组别修正因子）Bq操作量（最大实际日
操作量最大日等效




常见的放射性核素的毒性组别修正因子与操作方式有关的修正因子分别见

表 A2和表 A3。

表 A2 核医学常用放射性核素毒性组别修正因子
毒性组别 常用核素名称 毒性组别修正因子

极毒 223Ra、226Ra、239Pu、242Pu、241Am 10

高毒 60Co、90Sr、241Pu 1

中毒

22Na、32P、58Co、63Ni、89Sr、90Y、111In、125I、
131I、153Sm、186Re、188Re、192Ir、198Au 0.1

低毒
3H、11C 、11CO、11CO2、14CO、14CO2、18F、
99mTc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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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操作方式与放射性物质状态修正因子

操作方式

放射性物质状态

表面污染水平较

低的固体

液体，溶液，

悬浮液

表面有污染

的固体

气体，蒸汽，粉

末，压力很高的

液体，固体

源的贮存 1000 100 10 1
很简单的操作 100 10 1 0.1

简单操作 10 1 0.1 0.01
特别危险的操作 1 0.1 0.01 0.001
注：

1.利用钼锝发生器淋洗 99mTc药物时，99Mo 的操作视为“贮存”；

2.放射性药品生产中，分装、标记等活动视为“简单操作”；

3.医疗机构使用 18F、99mTc、125I粒子源相关活动视为“很简单的操作”；使用碘-131核
素相关活动视为“简单操作”，如采用自动分装仪操作可视为“很简单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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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空气中放射性核素导出浓度

1.核医学工作场所（职业照射）和排风口（公众照射）空气中允许的单一核素导

出浓度以及职业工作人员和公众吸入放射性核素的导出活度见表 B。

2.如空气中有多种核素存在（或吸入多种核素），则空气中不同核素的活度浓度（或

吸入的核素活度）应满足ΣXi/Di≤1。Xi表示第 i种核素的活度浓度（或吸入第 i种核

素的总活度）；Di表示第 i种核素的导出浓度限值（或吸入第 i种核素的总活度限值）。

3.导出浓度只是为设计、管理和监测的方便而给出的参考值，根据工作需要，可

允许一次或多次吸入空气中的放射性物质浓度超过 DAC，但一年内吸入放射性物质

总量不超过表 2-2。如空气中有多核素存在，同样使用ΣXi/Di≤1计算。

4.当工作场所和废气排口核素浓度超出导出限值时，应进行多次监测，结合外照

射情况进行评估（所有核素），以确认工作人员或公众所受照射剂量（内、外照射）

是否超过标准规定的剂量限值。

表 B 核医学工作场所和周围环境空气中放射性核素的导出浓度

和在剂量限值下允许吸入的量

核素名称

工作场所 公众（排风口或环境敏感点）

浓度限值

Bq/m3

吸入总活度

Bq
浓度限值

Bq/m3

吸入总活度

Bq
18F 3.73×104 1.08×108 1.63×103 1.69×107
32P 1.09×103 3.13×106 2.84×101 2.94×105
89Sr 4.63×102 1.33×106 1.22×101 1.27×105
90Y 2.04×103 5.88×106 6.43×101 6.67×105

99mTc 1.20×105 3.45×108 4.82×103 5.00×107
111In 1.12×104 3.23×107 4.19×102 4.35×106
125I 4.76×102 1.37×106 1.89×101 1.96×105
131I 3.16×102 9.09×105 1.30×101 1.35×105

153Sm 5.11×103 1.47×107 1.53×102 1.59×106
186Re 2.89×103 8.33×106 8.77×101 9.09×105
188Re 4.69×103 1.35×107 1.79×102 1.85×106
198Au 3.16×103 9.09×106 1.12×102 1.16×106
201Tl 4.57×104 1.32×108 2.19×103 2.27×107

计算过程说明：计算时职业照射剂量限值取 10mSv/a（内、外照射各占 50%），公众取 1mSv/a；
职业工作人员年工作 2400h（年工作 300d、每天工作 8h），呼吸量为 1.2m3/h，取 F、M、S三种

状态下不同气溶胶粒径 e(g)1μm、e(g)5μm中的最小值；公众取年龄大于 17岁 F、M、S三种状态

下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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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核医学放射性废物的清洁解控水平推荐值

表 C1 核医学常用核素产生的放射性废物

核素 半衰期 产生主要废物
99mTc 6h 废发生器柱、标记淋洗液、注射器
131I 8d 尿、粪、清洗液
125I 59.7d 试管、标记淋洗液、清洗液、实验用废物
201Tl 3.11d 注射器、清洗液
90Sr 28.1a 废敷贴剂、废弃源
89Sr 55.5d 尿、粪、注射器、清洗液
32P 14.3d 尿、粪、注射器、废敷贴剂
18F 109.8min 标记淋洗液、注射器、尿、粪
14C 5.692a 闪烁液

表 C2 核医学放射性废物清洁解控水平推荐值

解控水平（Bq/g） 放射性核素

1×104 14C
1×103 32P、51Cr、89Sr、90Y、125I、133Xe
1×102 15O、64Cu、90Sr、99Mo、99mTc、124I、131I、153Sm、201Tl、208Pb
1×101 18F、60Co

如废物中含有多种核素，则按式 1
1




n

i id

i

C

C
计算判断该物料是否允许被解控。

式中：Ci为第 i中核素在物料中的活度浓度，Bq/g；Cid为 i种核素的的导出解控水平，

Bq/g。

表 C3 不需要特殊防护措施即可处理的尸体含放射性常用核素的上限值（MBq）

放射性核素 解剖/防腐 掩埋 火化

131I 10 400 400
125I 40 4000 4000
89Sr 50 2000 20
32P 100 2000 20
90Y 200 20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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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患者出院的体内放射性活度要求

为确保放射治疗患者出院后，不至于使接触患者的家庭成员及公众超过相关的剂

量约束或剂量限值，放射治疗患者出院时体内放射性活度应符合表D的要求。

表D 放射治疗患者出院时体内放射性活度的要求

放射性核素

主要发射

keV
半衰期

d

患者出院时体内放射性活

度要求

MBqβmax βave γ及X
32P 1710 695 — 14.26 ≤ 800
89Sr 1492 583 — 50.53 ≤200
90Y 2284 934 — 2.67 ≤2500
111In 245 — 204 2.8047 ≤780
131I 606 — 364 8.0207 ≤400

153Sm 881 224 103 1.93 ≤2500
186Re 1070 349 137 3.8 ≤9000
188Re 2120 — 155 0.7 ≤9000
198Au 1372 — 411 2.696 ≤1000
201Tl 167 — 61 3.038 ≤5100

注：资料来自 IAEA在 63号安全报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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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核医学工作场所辐射防护用品与监测仪器的配置要求

表 E1 PET 显像

序号 用途 所需产品名称 数量 是否必选

1
药物分装

密闭式百级净化多功能通风柜(承重 6吨) 1 必选

2 自动分装仪 1
二选一

3 手动分装仪 1
4 药物质控 活度计 1 必选

5

药物运输

钨合金防护罐 若干 必选

6 铅防护运输盒 若干 选配

7 PET猫 1 必配

8 钨合金三截罐 1 选配

9 防护传递窗 1 选配

10 不锈钢防护转运车 1 选配

11

药物注射

防护注射窗 1
二选一

12 防护注射窗-内置污物桶 1
13 放射性药物注射车（U型） 1 选配

14 放射性药物注射车（L型） 1 选配

15 钨合金注射器防护套 若干 必选

16

废物处理

放射性废物桶 若干 必选

17 放射性废物存储箱 若干 必选

18 紧急辐射泄漏处理包 若干 必选

19 远距离取物夹 若干 必选

20
其他防护制品

铅屏风 若干

选配21 储源柜 1
22 铅砖 若干

23
个人防护用品

铅衣、铅帽、铅围领、铅手套、铅眼镜 若干套 必配

24 个人剂量报警仪 若干 必配

25

辐射监测仪器

X/γ电离巡检仪 1套
必配

26 表面沾污仪 1
27 在线辐射监测系统 1

选配28 手脚沾污仪 1
29 辐射检测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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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SPECT 显像及功能检查区域

序号 用途 所需产品名称 数量 是否必选

1

药物淋洗/分装

密闭式通风柜 1 必配

2 铅淋洗罐 若干
二选一

3 铅玻璃淋洗罐 若干

4 自动化分装仪 1
二选一

5 手动分装仪 1
6 药物质控 活度计 1 必选

7

药物运输

钨合金防护罐 若干
二选一

8 铅防护运输盒 若干

9 PET猫 若干
选配

10 钨合金三截罐 若干

11 防护传递窗 1 选配

12

药物注射

防护注射窗 1
三选一13 放射性药物注射车（U型） 1

14 放射性药物注射车（L型） 1
15 床边注射车 1 选配

16 铅注射器防护套 若干
二选一

17 铅玻璃注射器防护套 若干

18 辅助诊断设备 运动踏车（负荷心机显像用） 1 选配

19

废物处理

放射性废物桶 若干 必配

20 放射性废（储）物箱 若干 必配

21 紧急辐射泄漏处理包 1 必配

22 远距离取物夹 若干 必配

23
其他防护制品

铅屏风 若干

选配24 储源柜 1
25 铅砖 若干

26
个人防护用品

铅衣、铅帽、铅围领、铅手套、铅眼镜 若干套
必配

27 个人剂量报警仪 若干

28

辐射监测仪器

X/γ电离巡检仪 1
必配

29 表面沾污仪 1
30 在线辐射监测系统 1

选配31 手脚沾污仪 1
32 辐射检测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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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3 门诊核素治疗区域

序号 用途 所需产品名称 数量 是否必选

1
药物准备

密闭式通风柜 1 选配

2 碘自动分装仪 1 必配

3 活度计 1 必配

4
药品运输

钨合金防护罐 1
二选一

5 防护运输盒 1
6

废物处理

放射性废物桶 若干 必配

7 放射性废（储）物箱 若干 必配

8 紧急辐射泄漏处理包 1 必配

9 远距离取物夹 若干

10
其他防护制品

单铅屏风

若干 选配11 双联铅屏风

12 三联铅屏风（可视窗）

13
个人防护用品

铅衣、铅帽、铅围领、铅手套、铅眼镜 若干套 必配

14 个人剂量报警仪 若干 必配

15
辐射监测仪器

表面沾污仪 1 必配

16 辐射检测门 1 选配

表 E4 核素治疗病房区域

序号 用途 所需产品名称 数量 是否必选

1
药物分装

密闭式通风柜 1
必配

2 碘自动分装仪 1
3 药物质控 活度计 1 必配

4
药品运输

钨合金防护罐 1
二选一

5 防护运输盒 1
6 防护传递窗 1 选配

7

废物处理

放射性废物桶 若干 必配

8 放射性废（储）物箱 若干 必配

9 紧急辐射泄漏处理包 1 必配

10 远距离取物夹 若干

11
其他防护制品

单铅屏风

若干 选配12 双联铅屏风

13 三联铅屏风（可视窗）

14
个人防护用品

铅衣、铅帽、铅围领、铅手套、铅眼镜 若干套 必配

15 个人剂量报警仪 若干

16

辐射监测仪器

X/γ电离巡检仪 1
必配

17 表面沾污仪 1
18 在线辐射监测系统 1

选配19 手脚沾污仪 1
20 辐射检测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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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5 回旋加速器区域

序号 用途 所需产品名称 数量 是否必选

1
药物合成

合成热室 若干 必配

2 自动化合成模块 若干 必配

3
药物分装

分装热室（每平米 2吨） 1 必配

4 自动化分装仪 1 必配

5
药物质控

超净工作台（每平米 2吨） 1 必配

6 活度计 1 必配

7 放射性薄层扫描仪 1 必配

8

药物运输

钨合金防护罐 若干 必配

9 铅防护运输盒 若干 选配

10 PET猫 若干 选配

11 净化防护传递窗 若干 必配

12

放射性废物处理

放射性废物桶 若干

必配
13 放射性废物箱 若干

14 紧急辐射泄漏处理包 1
15 远距离取物夹 若干

16
其他防护制品

单联铅屏风

若干 选配17 双联铅屏风

18 三联铅屏风（可视窗）

19
个人防护用品

铅衣、铅帽、铅围领、铅手套、铅眼镜
若干

套
必配

20 个人剂量报警仪 若干 必配

21

辐射监测仪器

X/γ电离巡检仪 1
必配22 表面沾污仪 1

23 中子剂量率仪 1

24 在线辐射监测系统 1
选配25 手脚沾污仪 1

26 辐射检测门 1

表 E6 体外分析区域

序号 用途 所需产品名称 数量 是否必选

1

放射性废物处理

放射性废物桶 若干

必配
2 放射性废物箱 若干

3 紧急辐射泄漏处理包 1
4 表面沾污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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